
河南师范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

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及招生资格审核实施细则 

(试行) 

根据《河南师范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及招生

资格审核实施办法》(师大研(2023)10 号)，结合中国史一级学科博

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实际和发展需要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导师任职资格遴选同学校要求 

其中，申请人科研成果应达到以下要求: 

1、近五年主持有国家级科研项目 1 项(不含国家各类小额资助，

自然科学类应为面上及以上)，或主持省部级重大、重点科研项目 2

项以上，或主持两年内到账经费(人文社科类)不低于 50 万元的横向

项目 1 项。 

2、近五年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学科相关 CSSCI

来源期刊等(不含扩展版)发表 3 篇以上论文或在 A&HCI 或 SSCI/SCI

三区及以上(以中科院分区为准)发表 2 篇有影响力的论文，或在校

定导向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(15 万字以上/部)1 部以上，或获教育部

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(限前 3 位)1 项以上，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

等奖(限前 2名)以上。 

二、学术型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核基本条件同学校要求 

其中，申请人科研成果的最低要求为: 

(一)首次申请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者 

1、科研项目及经费要求 

申请人主持在研国家级科研项目或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支持计

划，当前可支配纵向科研经费 10 万元以上。 

2、科研成果要求 

申请人近三年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至少公开发表本 




